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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立项编号： cstc2021jcyj-msxmX0841 

 

重庆市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任务书 

 

项目名称 
MR 检测肿瘤 PH 值预测干细胞在肿瘤微环

境中的瘤变风险 

承担单位 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 

项目负责人 孙君 

通讯地址 渝中区健康路 1 号 

联系电话  

起止年限 2021-10-01 至 2024-09-30 

 

 

重庆市科学技术局 

二Ο二Ο年六月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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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写 说 明 

1、本任务书由重庆市科委、项目承担单位共同签订，甲方为重庆市科

委，乙方为项目承担单位。 

2、本任务书是项目经费拨付和结题的依据。任务书的内容根据《基础

研究与前沿探索项目（重庆市自然科学基金)项目申报书》自动生成。 

3、立项编号由项目管理系统统一分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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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考核指标 

（一）考核指标概述 
 检测多种肿瘤微环境 PH值并检测干细胞在肿瘤微环境中是否瘤变，预期干细胞在 PH值

低的肿瘤中更易发生瘤变，期望通过肿瘤 PH值的检测判断肿瘤是否适合干细胞疗法。 

预期发表论文 1～2篇；参加国内及国际学术会议交流 2～3人次。 

 

 
（二）考核指标及验收依据 

时间阶段 工作内容 
拟解决的关键问

题 
考核指标 

2022.01-2022.12 

MSC-PEG3-RLP细胞构建

及培养并荷瘤裸鼠模型

尾静脉注射 

实现肿瘤特异性启动

子检测干细胞在体内

肿瘤微环境中恶变 

MR信号改变 

2023.01-2023.12 

多种肿瘤模型干细胞尾

静脉注射后瘤变检测及

肿瘤 PH值检测 

明确肿瘤微环境 PH

值于肿瘤微环境中干

细胞瘤变的关系 

肿瘤 PH值越低干细胞

瘤变风险越高 

2024.01-2024.12 统计数据，论文撰写 论文撰写及投稿 
数据分析，撰写并发表

论文 1-2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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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项目组成员 

姓  名 证件号码 性别 学历 职称 专业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
项目中的分

工 
每年工作 

时间(月) 签 字 

孙君(负

责人) 
 女 

硕士

研究

生 

初级 
影像医学与核

医学 

重庆市急救医疗中

心 
 

实验方案设计

及细胞培养、裸

鼠荷瘤 

10  

陈姣  女 本科 中级 医学影像学 
重庆市急救医疗中

心 
 

细胞及动物标

本的基础实验

部分 

10  

曾平  女 本科 正高 临床医学 
重庆市急救医疗中

心 
 

项目管理及技

术指导 
3  

冯俊榜  男 本科 中级 医学影像学 
重庆市急救医疗中

心 
 数实验据分析 8  

郭轶  女 

硕士

研究

生 

中级 
影像医学与核

医学 

重庆市急救医疗中

心 
 

扫描序列设计

及图像后处理 
8  

刘军  女 

硕士

研究

生 

正高 影像诊断 
重庆市急救医疗中

心 
 

理论及实验技

术指导 
3  

薛波  男 本科 初级 医学影像技术 
重庆市急救医疗中

心 
 动物扫描 6  



cstc2021jcyj-msxmX0841  MR检测肿瘤 PH值预测干细胞在肿瘤微环境中的瘤变风险 

第 - 5 - 页 共8 页 

三、项目经费 

甲方为乙方提供本项目研究经费 0 万元，在签约后一次拨付；乙方自

筹或匹配经费不少于 10.0 万元。 



cstc2021jcyj-msxmX0841  MR检测肿瘤 PH值预测干细胞在肿瘤微环境中的瘤变风险 

第 - 6 - 页 共8 页 

四、相关责任 

1、甲方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不得无故撤销或终止项目。 

2、乙方及专项牵头单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应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，加强安全管

理，确保人员及设备安全，对科研安全负全部责任。项目执行过程中应严格遵守重庆

市科技局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的各项规定并承担相应权责，按约定保证项目实施所需的

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督促项目负责人和本单位项目管理部门按重庆市科技局的规定及

时报送有关报表和材料并按期结题。 

3、乙方及专项牵头单位要严格按照《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市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

理等政策的实施意见》（渝委办发〔2017〕31号）的要求，对项目资金单独设帐，严

格按照预算专款专用，严禁挤占挪用项目经费、超预算范围开支的行为，严禁违反规

定自行调整项目经费预算，严禁编制虚假预算套取项目经费，严禁项目结题后不及时

进行财务结算、长期挂账报销费用，严禁提供虚假配套承诺或不及时足额提供配套资

金。乙方及专项牵头单位在项目执行过程中，必须接受甲方对经费使用及项目进度的

监督和检查，并按甲方要求及时提供年度计划执行情况报告，逾期不报，甲方有权暂

停资助。 

4、乙方在项目执行过程中，项目任务书中签订内容、人员和完成时间原则上不作

变更；如因某种原因需对计划任务书内容作调整，应向市科技局提交书面申请，并经

市科技局批准后签订修改（补充）任务书。专项牵头单位在项目执行过程中，依据签

订的协议内容，对乙方实行监管，项目实施情况需及时向甲方报告。 

5、乙方及专项牵头单位在项目执行过程中，如遇重大变化（如:与任务书研究内

容有出入、技术措施或某些条件不落实等）致使计划无法执行，应主动及时要求中止

任务或延长结题时间。对要求中止任务的，应视不同情况，部分或全部退还所拨经费；

对要求延期结题的，延期结题时间不能超过一年，超出一年后结题的，视为总结结题，

按照《重庆市科研项目管理办法》中规定，终止负责人三年项目申报资格。如乙方及

专项牵头单位没有提出中止任务的要求，甲方根据调查情况有权提出终止任务的处理

意见，有权延期或停止资助，甚至收回项目全部经费，并减少乙方申报数量；情节严

重的，取消申报资格，直至追究法律责任。 

6、乙方应在本计划任务书规定的完成时间前 2个月向甲方提出结题申请，并根据

甲方要求完成项目结题验收有关事宜。约束性指标未全部完成或选择性指标完成率未

达 85%的项目不能验收结题；结题验收未通过的，按《重庆市科研项目管理办法》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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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规定追究乙方及专项牵头单位责任。结题验收通过后，该项目才能作为正式完成。 

7、乙方及专项牵头单位应建立健全促进科研诚信、科技行为廉洁的规章制度，组

织开展廉洁自律宣传教育，监督并认真查处本单位在科研过程中出现的违规违纪行为。

乙方及专项牵头单位不得在有关人员职称、简历以及研究基础等方面提供虚假信息，

不得在项目实施中抄袭、剽窃他人科研成果，不得捏造或篡改科研数据，不得在涉及

人体的研究中违反知情同意、保护隐私等规定，不得违反实验动物保护规范等。 

8、乙方及专项牵头单位不得向甲方工作人员行贿；不得报销应由甲方工作人员个

人支付的任何费用；不得为甲方工作人员购置或提供通讯工具、交通工具、高档办公

用品等贵重物品。乙方及专项牵头单位在项目立项和实施过程中贿赂甲方工作人员，

或者为其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、购买贵重物品等，被纪检监察机关或司法机关查

证属实的，甲方有权终止项目实施并追缴拨付的全部科研经费；若甲方工作人员主动

向纪检监察机关上缴乙方及专项牵头单位提供的贿赂或者贵重物品，甲方同样有权终

止项目实施并追缴拨付的全部科研经费。 

9、乙方及专项牵头单位发现甲方工作人员在科技管理工作中有索贿、暗箱操作等

违反廉政建设规定的行为，应及时向科技纪工委举报并积极协助查处工作。 

其他约定：  

责任约定签订的约定书、合同协议及签订的其他相关约定以附件形式上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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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任务书签订各方 

        

 

甲方：重庆市科技局代表： 基础研究处 处长       （签章）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管理人  陈恒  （签章）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月    日 

 

 

 

乙方：项目第一承担单位负责人  马渝  （签章） 

项目负责人  孙君   （签章）  

帐 户 名：  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    

帐    号：      

开户银行：  中国建设银行建行市分行营业部     

 

 

（单位签章） 

二 0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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